
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山阳县城市管理局

二〇二〇年五月



1 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

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影响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

者采取其它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拟建的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在建设期和营运期会对项目周边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环境和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保证项目建设各项工

作的顺利进行，保障公众的利益，我单位在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期间，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规定，

开展较为全面详细的公众参与活动，通过公众参与的调查研究，了解公众对该项

目的认识程度，反馈给本单位和工程设计单位，使工程的规划和设计更加完善合

理，最大限度的减少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委托

环评后 7日内，在山阳县县政府官网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公开选取的网络为山阳县县政府官网（网址：

http://www.shy.gov.cn/info/egovinfo/1004/xxgk_content/syrmzf-30/2020-0402001.ht

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公示时间为 2020年 4月 1日，公示详情如图

1。



图 1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公示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公示期间内，未收到公众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完成征求意见稿后，本项目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项目概要、

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方式、征求意见范围和事项、公众提出意见方式、途径

及起止时间，并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

规定公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二次公开选取的网络为山阳县政府官网（网址

http://www.shy.gov.cn/info/egovinfo/1209/xxgk_content/syrmzf-30/2020-0508001.ht

m），公示发表时间为 2020年 5月 8日，公示详情如图 2。

图 2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二次公示

3.2.2 报纸

本次报纸公示选取媒体为《三秦都市报》，三秦都市报是陕西省委主管、陕

西日报主办的一份大型综合性的日报。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综合

影响力最大的省级都市报，为建设单位所在地易于接触的媒体。本次报纸公示进

行了两次，同时发布了报告书全文公示的获取方式，公示日期分别为 2020年 5

月 7日和 2020年 5月 8日。详细信息如图 3。

https://baike.so.com/doc/6302578-651610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02578-6516102.html


2020年 5月 7日 2020年 5月 8日
图 3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纸公示

3.2.3 张贴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征求

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于 2020年 5月 7日，在项目建设用地周边采取粘贴公告

的方式公布了本项目建设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现场公示照片如图 4。

图 4 冯家湾村二次公示现场张贴照片



3.3 查阅情况

在本项目在公示期内，本单位及环评单位均留有电子版及纸质版征求意见稿，

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查阅诉求，也未收到任何意见反馈。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次公示期间内，未收到公众任何途径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对环境影响较小，且在项目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质疑，因此未开展其

它方式的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本次自一次公示至征求意见稿完后的二次公示期内，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

均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反馈意见。

6 其他

6.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已经将本次项目的一次公示信息（网站）、二次公示信息（网站、报纸、张

贴公示）存入本公司档案处，以备随时查阅。

6.2 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的工作程序和内容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我公司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观、

真实，请各级环保部门和公众进行监督。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对公众参与说明内容的客观性、

真实性及涉密情况作出承诺，具体见附件 4。

8 附件

附件 1：一次信息公示；附件 2：二次信息公示；

附件 3：公众参与意见采纳承诺书；附件 4：诚信承诺。



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

办法》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现将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有关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向公众公开。公告内容如下：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建设地点：商洛市山阳县城关街办冯家湾村

建设规模：餐厨垃圾处理规模为 30吨/天，处理工艺为好氧发酵。项目建

设内容包括垃圾处理间、综合办公楼、污水处理间、附属用房、门卫房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阳县城市管理局

联系人：何亚华 联系方式：13991452039电子邮箱：965097020@qq.com

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编制单位：陕西天之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六路金泰假日花城 21号 1301号

联系人：屈工 联系方式：13384911076

电子邮箱：102782041@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主要工作为

研究有关文件，进行初步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确定评价工作等级，制定环

境现状监测方案；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其主要工作为进一步进行工程分析，

实施环境现状监测并进行环境影响预测，论证污染防治措施的可行性；第三阶段

为报告书编制阶段，其主要工作为汇总和分析第二阶段所得的各种资料、数据，

给出结论，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SUnELwtzpN8Ri70F81I9Q

提取码：dfll

附件 1：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按第（五）步链接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后发送至建设单位联系人

电子信箱，或信函邮寄，或电话告知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

您反馈相关信息。

山阳县城市管理局

2020年 4月 1日



山阳县城市管理局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的要求，我单位《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形成，现将有关事宜如下。

一、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山阳县城市管理局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建设内容：餐厨垃圾处理规模为 30吨/天，处理工艺为好氧发酵。项目建设

内容包括垃圾处理间、综合办公楼、污水处理间、附属用房、门卫房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阳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山阳县城关镇公路段四楼；

联系电话：13991452039

联系人：何亚华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编制单位：陕西天之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六路金泰假日花城 21号 1301号

联系人：屈工 联系方式：13384911076

电子邮箱：102782041@qq.com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通过上述方式联系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也可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hNF44tCnAGMkWPy-Wp0bQ提取码：g8ic 上下载报告。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SUnELwtzpN8Ri70F81I9Q

提取码：dfll上下载。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附件 2：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向上述地址及邮箱发送信函、电子邮件等方

式提交公众意见表，发表对本项目建设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看法。在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

关的意见。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

您反馈相关信息。

山阳县城市管理局

2020年 5月 6日



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采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的承诺

我单位对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的采纳情况

做出以下说明：评价区公众若对工程建设期的振动污染、噪声污染、粉尘污染等

问题，以及运行期间“三废”排放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表示担心，我单位完全理

解，并对公众提出的各项合理化建议和要求将予以采纳；同时对各级政府、主管

部门和专家提出的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宝贵意见也将积极采纳，对于环境影响报

告书中提出的其它环保措施，我们也将逐一落实，确保把工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降到最小程度。我单位有决心在今后的运行中，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同时，也会对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给予特别的关注，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

效益的双赢。

山阳县城市管理局

2020年 5月 10日

附件 3



附件 4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

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

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山阳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山阳县城市管理局承

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山阳县城市管理局（盖章）

承诺时间：2020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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